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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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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协同处置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核算方法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泥行业协同处置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核算的内容和核算报告编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泥行业实施水泥回转窑协同处置替代燃料、替代原料项目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3760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通用要求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8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

GB/T 35461 水泥生产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40083 建筑材料行业能耗在线监测技术要求

GB/T 26281 水泥回转窑热平衡、热效率、综合能耗计算方法

HJ 2519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水泥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水泥熟料 portland cement clinker
以适当成分的生料煅烧至部分熔融,所得以硅酸钙、硫（铁）铝酸盐或铝酸盐为主要矿物成分的产

物。

[来源：GB/T 21372-2024，3.1，有修改]

水泥回转窑 cement rotary kiln
一种旋转式的水泥熟料煅烧设备。

[来源：GB 4915-2013，3.2，有修改]

协同处置 co-processing
将可作为替代燃料或替代原料的废物或经过预处理的废物送入水泥回转窑中进行焚烧处理或替代

使用，以实现废物的无害化和综合利用。

[来源：HJ 2519—2012，3.10，有修改]

替代燃料 alternative fuels
水泥回转窑熟料生产过程中被用作热源，但不属于传统化石燃料的可燃废弃物。

[来源：CNCA/CTS0017-2014，3.4]

替代原料 alternative raw materlals
具有适宜的化学组分、可在水泥生产中替代天然矿石原料的非碳酸盐废物。

[来源：HJ 2519—2012，3.5，有修改]

二氧化碳减排量 carbon dioxide emission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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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得到的一定时期内项目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的排放量相比较的减少量。

[来源：GB/T 33760—2017，3.5，有修改]

基准线情景 base linescenario
用来提供参照的，在不实施碳减排项目情景下可能发生的假定情景。
注：基准线情景的发生时间段和项目同步。

[来源：GB/T 33760-2017，3.4]

4 核算内容

核算范围与流程

4.1.1 水泥行业协同处置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核算范围为水泥回转窑协同处置替代燃料和替代原料的

项目边界。替代燃料包括但不限于废油、废轮胎、废塑料等非生物质替代燃料和园林废弃物等生物质替

代燃料。替代原料包括但不限于脱硫粉剂（氢氧化钙）、熟石灰、电石渣、镁渣等。

4.1.2 对开展了水泥行业协同处置项目的企业，可在项目稳定运行后对二氧化碳减排量进行评估核算。

核算流程包括：

a) 项目核算边界与排放源识别；

b) 项目基准线情景确定；

c) 项目计量器具配备与校准（检定）符合性审核；

d) 项目监测方法符合性审核；

e) 项目基础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和数据可靠性审核；

f) 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

g) 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编制。

核算边界与排放源识别

水泥行业协同处置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核算的边界为从原料（包括生料、燃煤等原辅材料）进厂至

熟料煅烧，熟料进入熟料库为止。涉及的排放源包括原料烘干、生料制备、燃料制备、替代燃料和替代

原料预处理、水泥回转窑熟料煅烧等主要生产和辅助生产设备设施产生的燃料燃烧直接排放、碳酸盐分

解过程排放和净外购电力间接排放，但不包含原料等在厂内外运输产生的移动源排放。项目边界见图1。

注：箭头表示工序流程方向；虚线框内为项目边界。

图 1 项目边界示意图

基准线情景设定

根据不同的项目类型，设定两种基准线情景，具体情景按表1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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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准线情景

序号 项目类型 基准线情景

1 改建项目
a

项目改建前的水泥回转窑生产系统

2 新建项目
b

技术先进且无协同处置和资源回收利用的同等规模水泥回转窑生产系统
a
设计产能扩建情形除外。

b
替代产能情形的新建项目。

减排量核算

4.4.1 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公式：

�� = �� − ��····················································· (1)

式中：

ER——核算周期内，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BE——同一核算周期内，基准线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CO2)；

PE——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4.4.2 项目基准线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

BE=E 燃烧BE+E 过程 BE+E 电力BE……………………………………………(2)

式中：

BE——核算周期内，基准线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CO2)；

E燃烧BE——同一核算周期内，基准线情景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CO2)；

E过程BE——同一核算周期内，基准线情景熟料煅烧过程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

吨二氧化碳(CO2)；

E电力BE——同一核算周期内，基准线情景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CO2)。

4.4.3 项目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

PE=E 燃烧PE+E 过程PE+E 电力 PE…………………………………………(3)

式中：

PE——核算周期内，项目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CO2)；

E燃烧PE——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CO2)；

E过程PE——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熟料煅烧过程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CO2)；

E电力PE——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CO2)。

4.4.4 基准线情景与项目情景中化石燃料燃烧直接排放、碳酸盐分解过程排放和净外购电力间接排放

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按附录 A。

监测与数据质量管理

4.5.1 改建项目

改建项目基准线情景和项目实施后的监测计量及数据监测、数据质量管理应满足以下4.5.1.1和

4.5.1.2的要求。

4.5.1.1 监测计量及数据监测

改建项目基准线情景和项目实施后的监测计量及数据监测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监测计量：

 改建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核算的数据质量监测计量器具配备应满足GB/T 35461中4.3的配

备原则，并按照GB/T 35461中4.4要求执行；

 项目应定期根据国家相关计量规程进行计量器具校准（检定），准确度分别满足相关要求，

并确保校准（检定）结果处在有效校准（检定）周期内；

 同时配备有能耗在线监测系统的项目，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应满足GB/T 40083重点工序级的

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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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数据监测：

 改建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核算前应按规范制定数据质量监测计划，监测计划内容可参考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或《广东

省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等文件中熟料生产的相关要求，具体要求见附录B，

以此获取活动水平数据、燃料热值等基础数据，并汇编、分析和存档。

4.5.1.2 数据质量管理

改建项目基准线情景和项目实施后的数据质量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管理制度与程序：

 项目应建立和应用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和程序，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和

质量保证体系、温室气体数据内部台账管理制度和物料平衡管理制度等，评估项目基础数据

不确定性，确保项目基础数据的可靠性；

 燃料热值及其对应的排放因子应优先采用项目实测值，其次则采用附录C中C.1和C.2国家

公布的或主管部门认可的相关数据；

 其他数据质量管理要求按照GB/T 33760中5.11执行。

b) 数据审核：

 基础数据应参考GB/T 26281中5.0的物料平衡和热平衡计算进行分析，分析内容见附录D

中表D.1-D.2，提高项目基础数据可靠性，同时保证基础数据满足数据质量监测计划及相关管

理体系要求；

 同时配备有烟气二氧化碳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项目，可参考《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

告指南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的相关要求报告项目二氧化碳排放量，

作为项目数据监测可靠性审核的参考依据；

 如改建项目未能满足基础数据计量、监测和管理要求，基础数据可参考《省级温室气体清

单编制指南》以下来源，优先级依次降低：国家及地方官方统计数据（如调查、普查数据），

包括国家、地方统计局、行业主管部门等政府部门的气候变化统计报表、统计年鉴、统计年

报、白皮书等；重点企业报告数据、行业协会相关数据；著作、期刊和报告中的科技论文等

文献；国内、省内专家；网上公开来源等。

4.5.2 新建项目

4.5.2.1 基准线情景

新建项目基准线情景应为项目所在地技术先进且无协同处置和资源回收利用的水泥回转窑生产系

统。

a）项目所在地：

 项目所在地一般为项目所在的省级行政区。如采用其他行政区的水泥回转窑生产系统作为

基准线情景，应予以说明。

b）技术先进性：

 项目应从工艺、设备、管理和能耗绩效等方面分别论述基准线情景水泥回转窑生产系统的

先进性，充分说明基准线情景确定的可靠性。

c）数据来源：

 新建项目基准线情景基础数据的计量、监测和管理参照改建项目的要求，分别满足GB/T

35461，GB/T 35461、《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

—2024）》或《广东省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GB/T 33760和GB/T 26281等

要求。

4.5.2.2 数据计量、监测和数据质量管理

新建项目建成后基础数据的监测计量及数据监测、数据质量管理应参照本文件4.5.1.1和4.5.1.2的要

求实施。

5 减排量核算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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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量核算报告内容按照GB/T 33760中5.12要求编制。相关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项目基础信息，包括项目业主信息、备案信息、规模、地点、持续时间和活动类型；

b）项目工艺流程及技术先进性简述；

c）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的核算边界、依据、程序及核算周期说明；

d）项目类型及基准线情景设定及相关说明；

e）项目计量器具配备与校准（检定）符合性审核过程情况及结果说明；

f）项目基础数据质量管理制度、数据来源及其不确定性、可靠性审核过程及结果说明；

g）核算周期内项目和基准线情境下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减排量核算（以tCO2表示）；

h）项目减排量核算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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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基准线情景与项目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

A.1 水泥行业协同处置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的排放源包括化石燃料燃烧直接排放、碳酸盐分解过程排

放和净外购电力间接排放。

A.2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

�� = ��1 + ��2 ·················································· (A.1)

式中：

EB——核算周期内，项目核算边界内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B1——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核算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

碳（tCO2），按公式（A.2）计算；

EB2——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核算边界内替代燃料中非生物质碳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按公式（A.3）或公式（A.4）计算。

��1= �=1
� (��� × �����,� × ��� × ��� × 44/12)� ······························(A.2)

式中：

FCi——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核算边界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对于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

为吨(t)；对于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立方米（104Nm3）；

NCVar，t——同一核算周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对于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

焦每吨（GJ/t）；对于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万标准立方米（GJ/104Nm3）；

CCi——同一核算周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tC/GJ）；

OFi——第 i种化石燃料碳氧化率，以%表示；

44/12——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i——化石燃料种类。

��2=
�=1

�
(���� × ����� × ��1� × ��)� ····································(A.3)

式中：

FCaj——同一核算周期内，第 j种替代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NCVaj——同一核算周期内，第 j种替代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吉焦每吨（GJ）；

EF1j——同一核算周期内，第 j种替代燃料燃烧的单位热值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

（tCO2/GJ）；

αj——同一核算周期内，第 j种替代燃料中非生物质碳的含量（%）。

��2 =
�=1

�
(���� × ��2� × ��)� ········································ (A.4)

式中：

EF2j——同一核算周期内，第 j种替代燃料燃烧的单位质量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

（tCO2）。

A.3 碳酸盐分解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

本方法学提供 3种碳酸盐分解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可根据设定的情景类型和项目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但同个项目需选用同一计算方法核算协同处置项目实施前后的碳酸盐分

解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方法 1：

�� = ��� × ���� −
�=1

�
(��,� × ���,�)� ···································(A.5)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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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熟料生产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Qck—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熟料产量，单位为吨（t）；

EFck—熟料生产过程排放因子（采用附录 E中表 E.1中的相关数据)，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
Qa,j——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第 j类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EFa,p——第 p类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的扣减系数（采用附录 E中表 E.2中的相关数据)，单位为吨二

氧化碳每吨（tCO2/t）；

j—碳酸盐替代原料种类。

方法 2：

若项目具有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的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测量，可采用实测数据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 = ��� × (��1 × 44/56 + ��2 × 44/40) −
�=1

�
(��,� × (��1,�� × 44/56 + ��2,� × 44/40) ) (A.6)

式中：

Qck——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熟料产量，单位为吨（t）；

FR1——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熟料中氧化钙含量（%）；

FR2——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熟料中氧化镁含量（%）；

44/56——二氧化碳与氧化钙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44/40——二氧化碳与氧化镁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Qa,j——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第 j类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FR1,j——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第 j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氧化钙的含量（%）；

FR2,j——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第 j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氧化镁的含量（%）；

j——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种类。

方法 3：
若生料中采用电石渣等替代原料进行配料，可按生料中实际碳酸盐矿物含量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计算公式如下：
�� = ��� × [(��1 − ��10,�) × 44/56 + (��2 − ��20,�) × 44/40] ··················· (A.7)

式中：

EC——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碳酸盐分解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

Qck——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熟料产量，单位为吨（t）；

FR1——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熟料中氧化钙（CaO）的含量（%）；

FR10,j——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熟料中非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CaO）的含量（%）；

FR2——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熟料中氧化镁（MgO）的含量（%）；

FR20,j——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熟料中非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镁（MgO）的含量（%）。

其中：熟料中非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CaO）的含量FR10,j和熟料中非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

化镁（MgO）的含量FR20,j计算公式：
��10,� = ��10,� ÷ [(1 − �)] × �� ······································· (A.8)
��20,� = ��20,� ÷ [(1 − �)] × �� ·······································(A.9)

式中：

FS10,j——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生料中不以碳酸盐形式存在的氧化钙（CaO）的含量（%）；

L——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生料烧失量（%）；

Fc——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熟料中燃煤灰分掺入量换算因子，采用项目实际监测值,如无

实际监测值,可采用参考值1.04；
FS20,j——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生料中不以碳酸盐形式存在的氧化镁（MgO）的含量（%）。

A.4 净外购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

�� = (�� − �� − �� − �� − ��) × ��� ··································(A.10)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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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t——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总用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w——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余热发电用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r——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目可再生发电用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g——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外购绿色电力量(《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电量或直供绿色电力

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o——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外输电力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e——同一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电力排放因子，采用最新发布的区域电网平均排放因子，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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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核算数据质量监测要求

数据质量监测要求见下表。

表 B.1 数据质量监测要求 a

监测项目 符号 单位 监测依据 监测频次
b

监测要求
证明文件及

交叉验证要求

化石燃料消耗

量
FCi t GB 17167

若数据来源采用“收入

量、库存量等原料物流数

据核算”，收入量须每批

次计量，库存量须至少每

月一次；若数据来源采用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

设备实际计量”，须实时

监测。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分

燃料使用数据进行月

汇总。辅以化石燃料消

耗量采用“进厂量+期

初库存-期末库存-外

销量”核算结果进行交

叉验证。

台账、结算凭证。

以台账为准，使

用结算凭证交叉

检验。

化石燃料加权

平均（收到基）

低位发热量
b

NCVi GJ/t

燃煤—

采样：GB 475、GB/T 19494.1

制样：GB 474

检测：GB/T 213

燃油—GB/T 384

每批次/每生产周期（班、

日、周、月）。

对检测数据进行加权

月平均、加权年平均计

算。

检测报告或检测

台账。

化石燃料单位

（收到基）热

值含碳量

CCi t/GJ

燃煤—

采样：GB 475、GB/T 19494.1

制样：GB 474

检测：GB/T 476、GB/T 30733、

GB/T 31391、DL/T 568

燃油—SH/T 0656

每批次/每生产周期（班、

日、周、月）。

对检测数据进行加权

月平均、加权年平均计

算。

检测报告或检测

台账（由通过 CMA

认定或 CNAS 认

可、具备收到基

低位发热量检测

能力的检测机构

或符合条件的自

有实验室出具）。

替代燃料 FCaj t GB 17167

若数据来源采用“收入

量、库存量等原料物流数

据核算”，收入量须每批

次计量，库存量须至少每

月一次；若数据来源采用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

设备实际计量”，须实时

监测。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分

燃料使用数据进行月

汇总。辅以替代燃料消

耗量采用“进厂量+期

初库存-期末库存-外

销量”核算结果进行交

叉验证。

台账、结算凭证。

以台账为准，使

用结算凭证交叉

检验。

熟料产量 Qck t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班、日、周）

记录。

由不同生料配比生产

出来的不同种类熟料

分别按月汇总。辅以熟

料产量根据消耗量、外

销量、购进量、熟料库

和熟料仓的库存变化

确定，即采用“消耗量

+外销量+期末库存-期

初库存-购进量”核算

结果进行交叉验证。

生产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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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数据质量监测要求c
（续）

监测项目 符号 单位 监测依据 监测频次
b

监测要求
证明文件及

交叉验证要求

非碳酸盐替代

原料消耗量
Qa,p t GB 17167

若数据来源采用“收入量、

库存量等原料物流数据核

算”，收入量须每批次计量，

库存量须至少每月一次；若

数据来源采用“皮带秤、流

量计等计量设备实际计量”，

须实时监测。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分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使

用数据进行月汇总。辅

以非碳酸盐替代原料

消耗量采用“进厂量+

期初库存-期末库存-

外销量”核算结果进行

交叉验证。

台账、结算凭证。

以台账为准，使

用结算凭证交叉

检验。

熟料中氧化钙

(CaO)的含量
FR1 % GB/T 176 每日检测一次。

每日的检测数据进行

加权月平均、加权年平

均；有能力的项目按不

同配比熟料分别进行

统计。

检测报告或检测

台账。

熟料中非来源

于碳酸盐分解

的氧化钙

(CaO)的含量

FR10,j % GB/T 176 每日检测一次。

每日的检测数据进行

加权月平均、加权年平

均；有能力的项目应按

不同配比熟料分别进

行统计。

检测报告或检测

台账。

熟料中氧化镁

(MgO)的含量
FR2 % GB/T 176 每日检测一次。

每日的检测数据进行

加权月平均、加权年平

均；有能力的项目应按

不同配比熟料分别进

行统计。

检测报告或检测

台账。

熟料中非来源

于碳酸盐分解

的氧化镁

(MgO)的含量

FR20,j % GB/T 176 每日检测一次。

每日的检测数据进行

加权月平均、加权年平

均；有能力的项目应按

不同配比熟料分别进

行统计。

检测报告或检测

台账。

生料烧失量 L % GB/T176 每日检测一次。

每日的检测数据进行

加权月平均、加权年平

均；有能力的项目应按

不同配比熟料分别进

行统计。

检测报告或检测

台账。

熟料中燃煤灰

分掺入量换算

因子

Fc 无量纲 GB/T 1574 每日检测一次。

每日的检测数据进行

加权月平均、加权年平

均；有能力的项目应按

不同配比熟料分别进

行统计。

检测报告或检测

台账。

总用电量 Et MWh GB 17167
按结算周期（日、周、月等）

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电

力量进行月汇总。

电力缴费通知单

（下网电）、结

算单或发票（直

供电、专供电），

同时使用电表记

录数据交叉校

验。

余热发电用电

量
Ew MWh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日、周、月等）

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电

力量进行月汇总。
电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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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数据质量监测要求a
（续）

监测项目 符号 单位 监测依据 监测频次
b

监测要求
证明文件及

交叉验证要求

可再生发电用

电量
Er MWh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日、周、月等）

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电

力量进行月汇总。

电表记录，同时

使用结算单交叉

校验。

外购绿色电力

量
Eg MWh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日、周、月等）

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电

力量进行月汇总。

电表记录，同时

使用结算单交叉

校验。

外输电力量 Eo MWh GB 17167
按结算周期（日、周、月等）

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电

力量进行月汇总。

结算单或发票，

同时使用电表记

录数据交叉校

验。
a
如本表相关指标计算涉及其他指标化验或计算的，应同步根据国家、行业等标准执行。

b
化石燃料消耗量与化石燃料加权平均（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含碳量的计量点状态需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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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附 录 C

（规范性）

常用化石燃料和常用替代燃料的相关参数参考值

常用化石燃料和常用替代燃料的相关参数参考值见下表 C.1和 C.2。

表 C.1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参考值

化石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

a

（GJ/t或 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氧化率

（%）
化石燃料品种

固体燃料

无烟煤 t 22.867
b

0.02749
c

99
c
（水泥窑）

烟煤 t 23.076
b

0.02618
c

褐煤 t 14.759
b

0.02797
c

煤矸石
d

t 8.374
e

0.02541
c

煤泥 t 12.545
f

0.02541
c

焦炭
g

t 28.435
f

0.02942
c

石油焦 t 32.500
h

0.02750
c

液体燃料

原油 t 41.816
f

0.02008
c

98
c

燃料油 t 41.816
f

0.02110
c

汽油 t 43.070
f

0.01890
c

柴油 t 42.652
f

0.02020
c

煤油 t 43.070
f

0.01960
c

液化天然气 t 51.498
e

0.01720
c

液化石油气 t 50.179
f

0.01720
c

煤焦油 t 33.453
f

0.02200
h

炼厂干气 t 45.998
f

0.01820
c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0
4

Nm
3

389.310
f

0.01532
c

99
c高炉煤气 10

4

Nm
3

33.000
b

0.07080
h

转炉煤气 10
4

Nm
3

84.000
b

0.04960
h

焦炉煤气 10
4

Nm
3

173.854
b

0.01210
h

a
根据 GB/T 3102.4 国际蒸汽表卡换算，1千克标准煤（kgce）低位发热量为 29307.6kJ，即 7000kcal，本说明 1kcal

折算为 4.1868kJ。
b
数据取值来源为《2005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c
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d
煤矸石用作生料配料时作为原料，用作燃料入窑时作为化石燃料。

e
数据取值来源为 GB/T 2589-2020《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f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2》。

g
兰炭作为燃料时，缺省值可参考焦炭。

h
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 2019 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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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参考值

替代燃料种类
低位发热量

(GJ/t)

单位热值碳排放因子

(tCO₂/GJ)
单位质量碳排放因子

(tC0,/t)

非生物质碳含量

(%)

废油 40.200
a

0.0740
b

- 100
c

废轮胎
d

31.400
a

0.0850
b

- 20
c

废塑料 32.570
e

0.0750
b

- 100
c

废溶剂 51.500
a

0.0740
b

- 80
c

废皮革 29.000
a

0.1100
b

- 20
c

废玻璃钢 32.600
a

0.0830
b

- 100
g

废纺织品 17.450
e

0.0917
c

- 20
c

废橡胶 23.260
e

0.0917
c

- 20
*c

工业废料 12.560
f

0.1430
c

- 100
g

城市生活垃圾(湿) - - 0.6967
h

39
h

生物质 0 0 0

a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试行)》。
b
数据取值来源为《水泥行业二氧化碳和能源议定书2011》。
c
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2019年修订版，其中废纺织品、废橡胶单位热值碳排放因

子按城市废物(非生物质部分)处理。
d
炭黑作为替代燃料时，缺省值可参考废轮胎。
e
数据取值来源为GB/T 34615-2017《水泥窑协同处置的生活垃圾预处理可燃物燃烧特性检测方法》。
f
数据取值来源《2020年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依据参考发热量计算，lkcal=4.1868kJ。
g
工业废料非生物质碳含量默认为100%。
h
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其中单位质量碳排放因子依据废物碳含量、燃烧效率缺省值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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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

附 录 D

（规范性）

项目物料平衡与热平衡计算边界及平衡计算

物料平衡和热平衡计算边界及平衡计算见图 D.1 和表 D.1、D.2。

注：实线表示物质流；虚线表示能量流；虚线框内为项目边界。

图 D.1 项目边界与物质流、能量流示意图

表 D.1 项目物料平衡表 a

收入物料 支出物料

项目 符号 kg/kg % 项目 符号 kg/kg %
化石燃料消耗量 mhs 出冷却机熟料量 mLsh
替代燃料消耗量 mtdrl 预热器出口废气量 myrfq

生料消耗量 msl 预热器出口飞灰量 mfh

替代原料消耗量 mtdyl 冷却机排出余风量 mpk

入炉回灰量 myh 煤磨抽冷却机气体量 mmmk

一次空气量
myk 窑头余热利用抽冷却机

气体量

myrk

入冷却机冷气体量 mLk 冷却机排出气体飞灰量 mLfh

生料带入空气量 msk 其他物料支出量 mqt

替代原料带入空气量 mtdylk

系统漏入空气量 mLOk

其他物料带入量 Mqtd

合计 100
a项目物料平衡表相关项目指标、取值方法及计算方法来源于《水泥回转窑热平衡、热效率、综合能耗计算方法》（GB/T

26281）。

表 D.2 项目边界内能量平衡表 b

收入热量 支出热量

项目 符号 kJ/kg % 项目 符号 kJ/kg %
化石燃料燃烧热 QhsR 熟料形成热 Qsh
化石燃料显热 Qhsr 蒸发生料中水分耗热 Qzf

替代燃料燃烧热 QtdrlR 出冷却机熟料显热 QLsh

替代燃料显热 Qtdrlr 预热器出口废气显热 Qyrfqr

生料中可燃烧物燃烧热 QslR 预热器出口飞灰显热 Qyrf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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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2 项目边界内能量平衡表b
（续）

收入热量 支出热量

生料显热 Qslr 飞灰脱水机碳酸盐分解热耗 Qtfr

替代原料显热 Qtdylr 冷却机排出余风显热 Qpkr

一次空气显热 Qykr 冷却机排出气体飞灰显热 Qcfr

入冷却机冷气体显热 QLkr 煤磨抽冷却机气体显热 Qmmkr

生料带入空气显热 Qskr
窑头余热利用抽冷却机气体

显热
Qyrkr

替代原料带入空气显

热
Qtdylkr 化学不完全燃烧热损失 Qhb

系统漏入空气显热 QLOkr 机械不完全燃烧热损失 Qjb

其他物料带入显热 Qqtd 系统表面散热 QB

其他支出 Qqt

合计 100 100
b项目热平衡表相关项目指标、取值方法及计算方法来源于《水泥回转窑热平衡、热效率、综合能耗计算方法》（GB/T

2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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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G

附 录 E

（规范性）

熟料的过程排放因子及常用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的扣减系数

熟料的过程排放因子及常用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的扣减系数见表E.1和E.2。

表 E.1 熟料的过程排放因子

序号 熟料类型 排放因子（tCO2/t）
1 硅酸盐水泥熟料 0.535
2 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 0.550
3 硫（铁）铝酸盐水泥熟料 0.413
4 铝酸盐水泥熟料（有过程排放） 0.292

表 E.2 常用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的扣减系数

序号 常用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类型 扣减系数（tCO2/t）
1 脱硫粉剂（氢氧化钙）、熟石灰 0.600
2 电石渣、镁渣 0.480
3 造纸白泥、氟化钙污泥、磷渣 0.375
4 钒钛渣、氮渣、飞灰、铁合金炉渣 0.305

5 脱硫石膏、磷石膏、钛石膏、氟石膏、硼石膏、模型石膏、柠

檬酸渣
0.245

6 钢渣、镍渣 0.215
7 锰渣、锌渣、锡渣 0.135
8 市政污泥、铝渣、硫酸渣、铜渣、铅锌渣、粉煤灰、赤泥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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